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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等的有关规定，

河南泓宇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董事会就深圳市泓毅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非标准意见审计

报告（泓审字（2025）010145 号）、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

意见的专项说明（泓函字（2025）010007 号）所涉及事项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审计报告中非标准意见涉及的事项

（一）函证程序

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针对公司的具体情况，我们设计并执行了函证程序。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泓宇环能共有8个银行账户及1个人卡账户，银行账

户余额共计 6,705.24元，其中：8个银行账户均已冻结。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分行营业部（账面余额420.01元）因户名已变更，系统预留印鉴未

更新，无法提供对账单及无法进行函证。剩余7份银行函证均已发出；截止审计

报告日，已收到银行询证函4份，3份银行询证函尚未收回，未收回函证银行账

户余额637.78元。

由于公司未提供全部客户、供应商等往来单位确切的函证地址与联系人等

原因，导致往来及收入函证程序无法有效执行。我们无法实施其他替代审计程

序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确认公司财务报

表与上述函证相关报表项目列报的准确性。

（二）长期资产减值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泓宇环能固定资产账面余额3,524.74万元，累计折

旧2,030.75万元，已计提减值准备72.79万元，账面价值1,421.19万元；泓宇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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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建工程账面余额1,830.25万元，已计提减值准备727.44万元，账面价值

1,102.82万元；泓宇环能目前已处于停工停产状态，相关机器设备长期闲置，

在建工程自2019年起持续挂账且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上述情况表明相关资

产存在显著减值迹象。截至审计报告日，泓宇环能未能配合执行在建工程的现

场监盘及实地勘察等必要程序，我们无法实施有效的替代程序获取充分、适当

的审计证据以评估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于资产负债表日的可收回金额，我们无

法确定相关资产是否需补提减值准备及其可能对财务报表产生的影响。

（三）其他非流动资产列报古汉山项目

如合并财务报表附注五、（十二）列示其他非流动资产古汉山项目

1,151.08万元（其中1,397.38万元是从四川省达科特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

购的阀门、控制系统、气体分析仪、程控阀、吸附剂等）。

我们仅获取了项目相关合同、发票及收据，未能实施监盘、勘察等现场程

序，企业无法提供有效发函联系人信息。我们无法就该资产获取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亦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这些金额进行调整。

（四）投资收益

如合并财务报表附注五、（三十五）列示投资收益发生额为 2,202.93万元。

主要为2024年度债务重组收益额，部分债务重组业务已获取了和解协议、债务

减免协议书、债务处理协议等文件，但有部分债务减免未获取相关协议支持。

考虑到该金额对利润表影响重大，除已获取的书面协议外，泓宇环能未能配合

我们执行其他必要的审计程序，包括现场访谈、函证或其他外部程序。因此我

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就债务重组收益的以下方面做出判断：投资

收益的确认时点及债务减免的法律效力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入账金额的

准确性及完整性、交易的经济实质及其对财务报表的整体影响。

（五）信用减值损失

如合并财务报表附注五、（三十六）列示信用减值损失发生额 466.43万元。

其中：本期将账龄3年以上的应收账款余额638.96万元转让给焦作市鑫宇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交易对价为550.00万元。 因管理层认为转让后信用风险显著下降，

故冲回原计提的信用减值损失416.79万元。我们仅获取了债权转让协议，未能

通过函证程序确认原债务人是否知晓该转让事项，我们无法获取充分证据以评

估该转让交易是否符合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条件，及债权受让方的实际偿付能力

与交易商业合理性。因此，上述减值冲回的准确性无法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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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营业外收入

如合并财务报表附注五、（三十九）列示营业外收入发生额为3,739.17万

元。其中：2024年度核销了金额为人民币3,164.80万元的账龄超过三年的负债

（其中：应付账款412.75万元，其他应付款14.15万元，短期借款2,737.91万元，

以上因诉讼时效或执行时效核销的债务本金、利息及违约金等），管理层主张

上述负债因超过法定诉讼时效而无需偿付，但未能提供充分支持性证据，泓宇

环能仅提供了相关法律文件及案件资料，未能提供与债权人的沟通记录、法律

顾问意见或其他支持性文件，不能完全证明债权人确实未在诉讼时效期内主张

权利，或不存在其他可能导致时效中断的情形（例如债权人曾提出还款要求）。

由于该事项对财务报表影响重大，且我们无法通过替代程序获取充分审计证据，

我们无法确定此项核销是否符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亦无法评估其对财务

报表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

（七）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及附注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

础所述公司近五个年度发生大额亏损，收入逐年降低；期末大额税费、五险一

金逾期未付；包括基本户在内的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多处房产及车辆被查封

并被司法拍卖。同时我们注意到2024年11月29日泓宇环能在股转系统发布了停

工停产公告。以上事项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泓宇环能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

确定性，我们无法获取与持续经营能力相关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二、公司董事会对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深圳市泓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无法表

示的审计意见，客观严谨地反映了公司 2024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董事会

正组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审计报告中相

关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尽力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特此公告。

河南泓宇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30日


